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7021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111年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篩選測驗施測一案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111年2月23日(

111)技測資字第1110350041號函續辦。

二、旨揭篩選測驗原訂於111年5月10日至6月30日施測，惟考量

疫情因素，部分縣(市)政府暫緩實體課程改採線上遠距教

學或部分學生自主停課在家學習等，致未能於測驗期間內

完成施測；為回應教學現場實際需求及防疫考量，本署將

另案規劃篩選測驗展延施測相關事宜，及公告周知。

三、另為避免測驗展延致日後學校行政作業增加，學校仍得於

不影響防疫之前提下，就未停課之在校生優先安排測驗，

及完成各年級及各科目測驗名單提報作業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、本署國中小組

電子交換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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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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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
地 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傳 真：(02)2396-7818
聯絡人：江育誠
電 話：02-77367424



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

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雲林縣
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財團法人技

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
紙本遞送：本署國中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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